
 

 

深水函〔2017〕1229 号 

 

深圳市水务局关于部分生产建设项目免予编报

水土保持方案相关事宜的通知 

    

市经贸信息委、规划国土委、交通运输委、建筑工务署、轨道办，

各区(新区)环保（城管）水务局，市供电局，项目建设相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广东省和深圳市关于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

结合、优化服务改革工作的精神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我局对生

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事项范围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。

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7 年 4月 27 日修正的《深圳

经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》第十三条对生产建设项目免予编报水土

保持方案的具体情形进行了立法明确。 

根据《深圳经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》第十三条和《深圳市推

进政府职能转变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重复审批、隐性审批专

项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深职转办〔2017〕1 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将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对于生产建设项目符合免予编报水土保持方案情形的，生产

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无需再向市、区水务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水土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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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方案审批或者出具相关手续；如生产建设项目涉及其他行政机

关行政许可事项办理的，生产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可以依法直接向

该行政机关申请办理相关行政许可事项。 

凡以前规定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规定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《深圳经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》第十三条 

          2.深圳市水务局关于部分生产建设项目免予编报水 

土保持方案相关事宜的通知解读 

 

 

 

深圳市水务局  

2017 年 8 月 4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郭立鹏，联系电话：83072595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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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《深圳经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》第十三条 

 

开办生产建设项目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免予编报水土

保持方案，生产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水土保持技术规范和

标准以及本条例的规定采取水土保持措施，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： 

（一）挖填土石方总量不足一万立方米且征占地面积不足一

公顷的； 

（二）在五度以上、不足二十五度的坡地上开垦种植农作物，

开垦面积一公顷以下的； 

（三）无新增建设用地的公路路面改造、养护等情形的； 

（四）滩涂开发、围海造地和码头建设未占用陆地且不在陆

地上取土的； 

（五）进行地质灾害防治、土地复垦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

理和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； 

（六）在水土保持方案已经批准并依法落实水土保持措施的

开发区、工业园区内，开办生产建设项目的； 

（七）其他依法免予办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的。 

分期实施的建设项目，其挖填土石方总量或者征占地总面积

超过上述规定的，生产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办理水土保持方案

审批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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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深圳市水务局关于部分生产建设项目免予编报 

水土保持方案相关事宜的通知解读 

    

根据《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》、《深圳经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》

(2017 年 5 月 16 日修正)有关规定，部分生产建设项目可以免予

办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。 

相关规定实施后，市交委、市建筑工务署、市地铁集团、供

电局、信息管线有限公司等单位均来函、来电反映，要求对符合

免予办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的生产建设项目，由我局出具相

关函件。 

5 月 23 日，高裕跃副秘书长受陈彪副市长委托召开专题会，

协调市信息管线公司提出的相关请示事项，会议要求市信息管线

公司根据年度规划，一次申报，市水务局根据规定给予是否免予

办理审批手续的答复。市水务局要深入研究，明确免于办理水土

保持方案审批手续，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（深圳市党政机关文件

处理表 SZ2017003752）。 

为落实法规要求，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，做好审批服务，解

决同类项目免批等实际问题，我局编制了《深圳市生产建设项目

免予办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指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深水函〔2017〕

892 号），并征求各相关单位意见。市法制办回复意见指出“《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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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》第四项关于进行地质灾害防治、土地复垦、矿山地质环境恢

复治理和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,由申请人向规划国土部门申请相

关审批时，提供由各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免予办理水土保持方案

审批手续情况说明文件。该项规定涉及各行业主管部门的认定，

有增加审批事项的嫌疑。” 

7 月 24 日，深圳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协调小组办公室发来

《关于开展重复审批、隐性审批专项清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深职转

办〔2017〕1 号），明确隐性审批包括：权责清单之内，因法律

法规调整而丧失审批依据的审批事项。对于免予办理水土保持方

案审批手续的生产建设项目，水务主管部门如果再出具符合免予

编报的函件，属隐性审批，应予以清理。 

综合相关意见，我局认为：《深圳市水务局关于做好生产建

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深水保〔2017〕

406 号）关于“对于符合免予编报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，

申请人要求出具相关证明文件的，市区水务主管部门本着为企业

服务的理念，可出具符合免予编报的函件。”的规定应停止执行。

对于生产建设项目符合免予编报水土保持方案情形的，生产建设

单位或者个人无需再向水务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水土保持方案审

批或者出具相关手续；如生产建设项目涉及其他行政机关行政许

可事项办理的，生产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可以依法直接向该行政机

关申请办理相关行政许可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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